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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AE_B6_E5_8F_B8_E6_c36_50981.htm 第四节 法的渊源和分

类 一、法的渊源 法的渊源是指法的形式上的渊源，也就是效

力渊源。不同的国家机关创制的法律有不同的效力。 二、渊

源的分类 法的渊源多种多样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作不同的分

类：（1）根据法的渊源的载体形式的不同，可将法的渊源分

为成文法渊源与不成文法渊源，表现为文字形式的制定法等

为成文法渊源。（2）从法的渊源与法规范关系的角度，可将

法的渊源分为直接渊源与间接渊源为法的直接渊源，学说等

法规范、法条文间接相关的渊源为法的间接渊源。（3）根据

是否经过国家制定程序，法的渊源可以分为制定法渊源与非

制定法渊源。（4）根据法的渊源的相对地位而分为主要渊源

与次要渊源。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掌握：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

源。正式渊源是能从国家的规范性法律中明确的渊源；非正

式渊源是具有法律意义的，但尚未在正式的法律文书中得到

规范的渊源。 下列有关法的渊源与分类的表述，正确的有（

多选） A、法的渊源指法的源头，通常的认识有历史渊源、

本质渊源、思想理论渊源、效力渊源、文件渊源、形式渊源

等 B、仅在部分地区适用的分类，称为法的特殊分类 C、根

据法的渊源的载体形式的不同，可将法的渊源分为直接渊源

与间接渊源 D、当代中国法的渊源，包括宪法、行政法、民

法、刑法、商法、经济法、劳动法、社会保障法等等 {答案及

注解]AB。 [命题目的]考对法的渊源与分类概念的把握 [解题

关键]搞清概念。 [错解剖析]A对，法的渊源就是包括着几种



分类；B对，按法的特殊分类，可将法分为：公法与私法、普

通法与衡平法、联邦法与联邦成员法等；与此相对应的，是

法的一般分类，指世界各国都基本适用的一种法的分类，据

此，可将法分为国内法与国际法、根本法和普通法、一般法

和特别法、实体法和程序法、成文法与不成文法等；C错，

根据法的渊源的载体形式的不同，可将法的渊源分为成文法

渊源与不成文法渊源；从法与法规范关系的角度，才可将法

的渊源分为直接渊源与间接渊源--前者制制定法等与法规范

、法条文直接相关的渊源，后者指学说等与法规范、法条文

间接相关的渊源；D错，宪法、行政法、民法、刑法、商法

、经济法、劳动法、社会保障法等是当代中国法的法律部门

或法律体系；而宪法、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、民族

自治法规、经济特区的规范性文件、规章、特别行政区的法

律、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等，才是当代中国法的渊源。 这部

分内容，需要把握的知识点还有： 1）实质意义法的渊源与

形式意义法的渊源：前者是指法的内容来源；后者是指法的

效力渊源，即具有不同效力和地位的法的不同表现形式，如

制定法、判例法、习惯法、法理等。在我国，对法的渊源的

理解，一般指后者，主要是各种制定法； 2）法的正式渊源

与法的非正式渊源：指根据是否表现于国家制定的法律文件

中的明确条文形式而进行的分类，若是，如制定法，即为正

式渊源，若不是，如正义标准、理性原则、道德观念、社会

思潮、公共政策、习惯等尚未在正式法律中得到权威性明文

体现的、具有法律意义的准则和观念，即是非正式渊源； 3

）法的渊源的分类，还有制定法渊源与非制定法渊源，主要

渊源与次要渊源等，但最主要的分类是正式渊源与非正式渊



源； 4）是法的一般分类的标准：国内法与国际法--按创制与

适用的主体不同；根本法和普通法--按效力、内容和制定程

序的不同；一般法和特别法--按效力范围的不同；实体法和

程序法--按规定的具体内容不同；成文法与不成文法--按创制

与表达形式的不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